
彰化縣政府關懷弱勢家庭急難救助計畫 

一、 緣起： 

為了關懷社會邊緣戶，結合民間資源，遇有急難救助需求時提供慰問金，

給予弱勢家庭實際上的濟助，渡過難關。 

二、 目的： 

整合公私部門資源，擴大幫助邊緣戶，讓其感受大眾的溫暖，提供正向支

持，並得以改善家庭經濟問題。 

三、 協助對象： 

(一) 單親/隔代教養獨自扶養未成年子女(18歲以下)…等脆弱家庭。 

(二) 未領取社會福利補助之弱勢邊緣家庭。 

(三) 因疫情或重大變故致家中經濟發生困難、喪葬、醫療、學費、照顧等

急難需求之家庭。 

(四) 由學校及村里系統提報之弱勢邊緣家庭。 

(五) 其他：經由社工評估實際需求家庭。 

四、 辦理方式： 

(一) 將組成審查小組，由本府社會處彙整社會處、民政處及教育處通報名

單，並召開審查小組會議，篩選出符合對象後發放急難救助金。 

(二) 款項已指定捐款撥入本縣社會救助金專戶，後續由本府依核定名冊發

放。 

五、 所需經費： 

由代辦經費-彰化縣社會救助金專戶-王波濤指定捐款項下支應。 

六、 附件： 

(一) 彰化縣政府關懷弱勢家庭急難救助彙整表。 

(二) 彰化縣政府關懷弱勢家庭急難救助通報表。 

七、 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 




